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 

第 42 号 

  《排污费征收工作稽查办法》已于 2007 年 9 月 7 日经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第三次

局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07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局 长  周生贤 

                          二○○七年十月二十三日 

  

排污费征收工作稽查办法 

  第一条 为保障依法、全面、足额征收排污费，纠正排污费征收过程中的违法违

规行为，根据《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排污费征收稽查，是指上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下级环境保护行政

主管部门排污费征收行为进行监督、检查和处理的活动。 

  实施排污费征收稽查，上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下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

部门以及相关排污者进行立案调查。 

  第三条 设区的市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排污费征收稽查工作。 

  设区的市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环境监察机构承担排污费征收稽查

具体工作。 

  省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委托设区的市级以上的下级环境保护行政主

管部门实施排污费征收稽查。 

  第四条 各级环境监察机构不得同时对同一排污费征收稽查案件进行稽查。 

  上级环境监察机构正在稽查的案件，下级环境监察机构不得另行组织稽查。 

  下级环境监察机构正在稽查的案件，上级环境监察机构不得直接介入或者接管该

稽查案件，但可能影响稽查结果的除外。 

  第五条 下级环境监察机构应当于每年的 2 月底前将本辖区内上一年度排污费征

收稽查情况报上一级环境监察机构。上级环境监察机构发现稽查结果显失公正的，经

调查核实后，应当予以纠正。 



  第六条 排污费征收稽查工作经费列入本部门预算，由同级财政予以保障。 

  第七条 对排污费征收和稽查工作有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奖励和表

彰。 

  第八条 有稽查权限的环境监察机构应当制定年度排污费征收稽查计划并组织实

施。 

  有稽查权限的环境监察机构可以根据公众举报、有关部门转办等确定稽查对象，

并实施专项稽查。 

  第九条 下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予以立案稽查： 

  （一）应当征收而未征收排污费的； 

  （二）核定的排污量与实际的排污量明显不符的； 

  （三）提高或降低排污费征收标准征收排污费的； 

  （四）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减征、免征或者缓征排污费的； 

  （五）未按国家有关规定的程序征收排污费的； 

  （六）对排污者拒缴、欠缴排污费等违法行为，未依法催缴、未依法实施行政处

罚或者未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 

  （七）不执行收支两条线规定，未将排污费缴入国库的； 

  （八）排污费征收过程中的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对于不按国家规定，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以外的机构征收排污费，或者干预

排污费征收工作的，也应当予以稽查。 

  实施排污费征收稽查，追缴排污费，不受追溯时限限制。 

  第十条 实施排污费征收稽查的环境监察机构，应当向被稽查对象发出《排污费

征收稽查通知书》，告知稽查时间、稽查内容以及需要提供的相关材料。但事先告知

可能有碍稽查的除外。 

  第十一条 环境监察机构在实施排污费征收稽查时，稽查人员应当两人以上，并

向被稽查对象以及相关排污者出示环境监察执法证件。 

  稽查人员与被稽查对象以及相关排污者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第十二条 稽查人员在实施稽查时，有权行使以下职权： 

  （一）约见和询问被稽查对象以及相关排污者有关人员； 

  （二）现场检查相关排污者生产经营及污染物排放情况； 



  （三）查询被稽查对象排污费征收情况，查询相关排污者有关能耗、物耗、产品

销售台账等，收集相关资料。 

  被稽查对象及相关排污者应当积极配合，认真接受稽查人员的约见和询问，如实

提供与稽查相关资料，不得以任何理由和借口拒绝、阻扰或者妨碍稽查工作。 

  第十三条 稽查人员应当为稽查涉及的相关排污者保守商业和技术秘密。 

  第十四条 排污费征收稽查采取询问、调取查阅资料、现场核查等方式进行。 

  稽查人员调查取证时，应当制作笔录。 

  调取有关资料应当填写《调取资料清单》，一式两份。一份交被稽查对象，一份

留存，所调取的资料原件应当自调取之日起 60 日内完整退还。 

  第十五条 负责稽查的环境监察机构应当于稽查结束后 30 日内制作《排污费征

收稽查报告》，报本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第十六条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排污费征收稽查报告》进行审查并做

出处理决定，制作《排污费征收稽查处理决定书》，送达被稽查对象，同时予以公

告。 

  第十七条 对下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征收而未征收排污费，或者排污量

核定与实际排污量明显不符以及未按照排污费征收标准计算排污费数额，导致少征收

排污费的，上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由上级环

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直接责令排污者补缴排污费至其指定的商业银行或信用社（国库

经收处），商业银行或信用社（国库经收处）应当于当日将收到的排污费按照国家规

定的中央、地方预算比例解缴本级以上各级国库。 

  第十八条 经稽查，发现下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连续十二个月，对辖区内

20 家以上排污者应当征收而未征收排污费或者少征收排污费的，上级环境保护行政

主管部门应当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由上一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直接

核定并征收该辖区内所有的排污费，期限不超过一年。 

  第十九条 对排污者拒缴、欠缴排污费行为，未依法催缴、未依法实施行政处罚

或者未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上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责令负责征收

排污费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在 7日内催缴，依法实施行政处罚或者依法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也可以直接责令排污者补缴排污费至其指定的商业银行或者信用社

（国库经收处），商业银行或者信用社（国库经收处）应当于当日将收到的排污费按



国家规定的中央、地方预算比例解缴本级以上各级国库。 

  第二十条 对其他违反法定程序征收排污费的，上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

责令限期改正。 

  第二十一条 对违反国家规定，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以外的机构征收排污费

的，上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同级有关部门依法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

正的，由上一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直接核定并征收排污费，期限不超过一年。 

  第二十二条 经稽查，发现多征收排污费的，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办理退库，或者

在下月（季）征收排污费时扣除。 

  第二十三条 经稽查，发现排污者少缴排污费且属于排污者责任的，做出排污费

征收稽查处理决定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排污费征收稽查处理决定追缴排

污费，并从滞纳之日起按日加收 2‰的滞纳金，滞纳金收入随追缴的排污费一并缴入

国库。排污者少缴排污费属于征收机构责任的，不另加收滞纳金。 

  应当补缴排污费的排污者，逾期仍不缴纳排污费和滞纳金的，由做出排污费征收

稽查处理决定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等有关规

定予以处罚。排污者逾期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做出排污费征收稽查处理决定的环境

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直接申请本部门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反国家规定批准减缴、免缴或者缓缴排污费的； 

  （二）不执行收支两条线规定，未将排污费依法缴入国库的； 

  （三）不履行排污费征收管理职责，情节严重的。 

  第二十五条 对经稽查发现的应当由其他部门管辖的排污收费中的违法违纪案

件，移送有管辖权的部门处理；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 排污费征收稽查工作结束后，应当将稽查中形成的有关材料立卷归

档。 

  第二十七条 排污费征收稽查的常用法律文书格式，由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

部门统一规定。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07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